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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背景說明 

自 110 年 7月 29 日起進口酒類查驗管理系統全面Ｅ化，開放以帳號及密碼方式

登入系統者，得於系統直接上傳查驗申請檢附文件，其中「檢附文件」之附件上傳功

能，改以報單為單位上傳，免去相同報單號碼之附件需重複上傳之繁瑣作業，並增加

「進口酒類基本資料申報清單」供申請人核對申報資料參考。另於 113 年 12 月 4日

起調整書面核放登打頁面，以確保檢附文件之檢驗數值符合酒類衛生標準規定。 

貳、系統操作流程 

一、「檢附文件」之附件上傳功能 

（一）將相同進口報單號碼之查驗資料建置完成後，至「檢附文件」頁籤點選「附件上

傳」，選擇檔案後點選「上傳」即完成上傳作業。完成後可至「檢視附件」檢視

上傳之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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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查驗義務人如以檢附酒品衛生證明文件方式申請書面核放者 

1.勾選相對應酒品衛生證明文件類型，並寫出具機關(構)名稱及證明日期。 

2.將相關文件上傳至「其他」欄位，並於後方欄位處填寫附件名稱。 

   

1 2 3 

1 

2 



財政部國庫署-進口酒類查驗全面Ｅ化功能操作手冊 

財政部國庫署 
 

第 3 頁，共 4頁 

 

3.功能操作原則說明 

（1）進口酒品衛生證明文件之類型，包含「屬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或原產（出

口）國政府機關（構）或該機關（構）認可之實驗室，簽發之檢驗報告」、

「屬本部公告之產品種類，其原產（出口）國政府機關（構）或酒精性

飲料專業團體之驗（保）證證明」、「符合原產國規範之優質酒品之聲明

書及原產（出口）國之製造業者或出口商出具符合我國酒類衛生標準之

文件」。 

（2）如勾選「屬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或原產（出口）國政府機關（構）或該

機關（構）認可之實驗室，簽發之檢驗報告」者，應覈實填寫檢附報告

之檢驗數值。 

（四）勾選「以下所有上傳文件皆已加蓋申請人公司大小章，保證均屬實，如有不實，

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」，並點選「存檔」即完成附件上傳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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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進口酒類基本資料申報清單列印功能 

至查驗申請作業之查詢/清單頁，輸入查詢條件後點選「查詢」，選取欲列印案件，點

選「列印基本資料申報清單」，至檔案下載處開啟檔案即可進行列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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